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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永久可換股證券

取消第八次分派付款通知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刊發之章程（「章程」），內容有關按於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每持有五股普通股獲發一股出售股份之基準公開發售
出售股份或另行選擇非上市永久可換股證券。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
詞彙與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茲通告計劃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六）向換股證券持有人作出之按永
久可換股證券每年 6%分派率之第八次分派（「第八次分派」）將根據永久可換股證
券之條款及條件（「條款及條件」）第 4(B)項條件予以取消，且該決定已獲全體獨立
非執行董事議決及批准。

換股證券持有人應注意，根據條款及條件，就可取消分派次數而言，本公司不受

任何限制。已取消之分派應為非累計，而換股證券持有人無權獲得任何已取消

分派。任何已取消分派將不計利息。

承董事會命
東勝旅遊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石保棟

香港，二零二零年九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石保棟先生、趙會寧先生及莫躍明
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即宋思凝女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東小杰先生、
何琦先生及隋風致先生。


